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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

实施办法

为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有利于优秀人才的成长，加强博

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目的

中期考核是对博士研究生掌握本学科基本知识以及科研能力进

行评价，以考察其是否具备进入下一阶段学习与科研的能力。

二、考核对象与时间

1、在读博士研究生。

2、博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的要求修满课程学分后，

进入中期考核环节。中期考核应在第三学期或第四学期完成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1、研究生部对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进行管理、协调与监督。

2、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具体组织完成本学科各专业博

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。

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成立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，由

三至五人组成，以博士研究生导师组成员为主，设组长一人，秘书一

人。

四、中期考核的主要内容

1、政治思想表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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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博士研究生是否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持党的路线，

遵纪守法守规，以及参加政治学习情况。

2、课程学习情况

考核博士研究生是否按培养方案要求，按计划完成课程学习，并

取得相应课程学分。

3、科研能力

考核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出版发表或已完成的科研成果，评价该

生是否有继续培养的潜力，能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。

4、文献收集整理及学术交流

考核博士研究生文献查阅能力及学术活动参与情况，评价该生是

否了解本学科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。

5、下一阶段计划和准备情况

考核博士研究生是否明确研究方向，是否在学位论文研究领域收

集齐备相关文献，是否明确学位论文所研究问题及应采用的研究方法

和技术手段。

五、考核程序

1、博士研究生进行自我鉴定，填写中期考核表；

2、导师对博士研究生的自我鉴定作出评价；

3、博士研究生向考核小组进行陈述；

4、考核小组向博士研究生提问；

5、考核小组对博士研究生进行评价，作出是否同意其进入下一

阶段培养的决定。

六、考核结论与处理

1、考核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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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考核结果分为 3 种： ① 通过；② 延期重审；③ 不适宜

继续培养。

（2）中期考核应对每位博士研究生提出具体的评语，指出其成

绩和不足之处，以利改进。对科学研究和学术素质较差，且不能提出

有创新性的研究命题，不适宜从事创造性研究的博士研究生，不得通

过考核；对具有较好素质，能提出有创新性的研究命题，但在某些方

面有明显不足，材料准备不充分的，不得通过本次考核，可延期重审。

2、中期考核合格的博士研究生，可进入下一阶段的培养；

3、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得进入下一阶段的培养：

（1）未按规定修满课程最低学分者；

（2）课程学分修满，但科研能力差，不宜继续培养者；

（3）有其他原因，不宜继续培养者。

4、不宜继续培养的博士研究生，按肄业处理。

七、中期考核的管理

1、培养单位在考核结束一个月内，将加盖本单位公章的博士研

究生中期考核结果汇总表报研究生部备案。

2、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材料由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负

责存档管理。

3、研究生部可聘请相关教授、专家对中期考核过程和结果进行

抽查，对明显不符合要求的材料和把关不严的考核过程，可提请考核

小组重新审核。

八、附则

1、本办法从 2014 级博士研究生开始实施。

2、研究生部负责对本实施办法进行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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